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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

進一步推遲派發通函

關於主要交易

關於收購LONG RUN EXPLORATION LTD . 43.9%權益及認股權證

茲提述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日之公告（「公
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進一步推遲派發Maple Marathon Investments Limited收購Long Run

Exploration Ltd. 43.9%權益以及擬發的認股權證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

如公告所述，本公司已經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申請豁免（「豁

免」）嚴格遵守規制證券在聯交所上市的規則14.41 (a)條，通函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

月三十日當天或之前派發至股東。董事會在此欣然宣布聯交所已經向本公司授予

了該等豁免。

承董事會命

MI能源控股有限公司

張瑞霖先生

主席

香港，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 1 )執行董事張瑞霖先生、趙江巍先生、 Andrew

Sherwood Harper先生、陶德賢先生及田洪濤先生； (2)非執行董事王兟先生（洪亮

先生是王兟先生的替任董事）；及 (3)獨立非執行董事梅建平先生、 Jeffrey W .

Miller先生及才汝成先生。


